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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43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关联交易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

赖。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结合具体实际，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 

金额 

实际 

发生额 

存在较大差异 

的原因 

房产租赁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1,000 663  

工程监理 江苏国信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 53 因经营需要开展 

车辆租赁 北京新旅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 28 因经营需要开展 

资金拆借 

－资金拆入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100,000 - 

因控股股东产生流动性困

难，故未按预计金额拆借 

商品贸易 
新疆新投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所属企业 
60,000 33,999 

因商品贸易市场变化及周

转资金安排，未能按计划

实施 

合   计 161,000 34,743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0年度 2019年度 本年预计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额存

在较大差异的 

原因 

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 

比重 

年初至年报

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实际 

发生额 

占同类 

业务 

比重 

房产租赁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1,000 100% 221 663 100%  

资金拆借 

－资金拆入 

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100,000 100% - - - 

公司正处于化解

债务问题关键阶

段，资金需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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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贸易 

新疆新投能源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所属企业 

80,000 100% 0 33,999 100% 

本年将充分利用

双方资源优势，且

双方已初步达成

年度合作意向，预

计业务规模将显

著提升 

合   计 181,000 － 221 34,662 －  

 

    三、关联业务说明 

1、房产租赁业务：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租用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泰集团”）房产用于办公使用。 

2、工程监理业务：公司所属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所属全资公司江苏国信工

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信监理”）提供的工程监理服务。 

3、车辆租赁业务：公司所属子公司租用控股股东永泰集团董事原兼职关联

方北京新旅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新旅程”）车辆用于办公使用。 

4、资金拆借－资金拆入业务：永泰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向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提供无息资金拆入。 

5、商品贸易业务：公司所属企业新投华瀛石油化工（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投华瀛”）与其持股 49%股东的控股股东新疆新投能源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投能源”）及其所属企业开展石化等商品贸易业务。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永泰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于2002年4月15日成立，注册资本：62.65

亿元；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127号太平湖东里14号；法定代表人：

王广西；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房地产开发；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销售建筑材料、电子设备、金属材料、贵金属。 

2、江苏国信监理，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所属全资公司，于1998年6

月19日成立，注册资本：600万元；住所：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通园路35号；法

定代表人：香新书；经营范围：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及相关技

术咨询服务，房屋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林业及生态工程、公路

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通信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的监理和技术

咨询。 

3、北京新旅程，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董事原兼职关联方，于2009年4

月24日成立，注册资本：520万元；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6号4层1单元507；

法定代表人：费志冰；经营范围：汽车租赁；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

经济贸易咨询；影视策划；文艺创作；技术推广服务；展览服务；公关策划；企

业形象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翻译服务；打字；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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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投能源，为本公司所属企业新投华瀛持股49%股东新投能源控股（北

京）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于2014年6月27日成立，注册资本：30,000万元；住

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北站二路东一巷226号1区1栋238

号；法定代表人：丛培振；经营范围：汽油；柴油｛闭环闪电≤60℃｝；煤油；

丙烯；硫磺；锂；煤焦酚；煤焦沥青；煤焦油；煤气；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苯

乙烯；甲醇；1,2-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丙酮；乙酸乙酯；苯；石脑

油；乙醇；硫酸；正己烷；正戊烷；丙烷；丙烯；乙二酸；液氧；甲乙酮、乙烯、

丁烷、丁烯、乙炔、环氧乙烷、异辛烷、二甲醚、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富含甲

烷的）、氧、氮、氩、粗苯、甲基苯、石油醚、甲基叔丁基醚、乙酸乙烯酯、丙

二醇乙醚、多聚甲醛、苯酚、乙酸、丙烯酸、氢氧化钠；苯乙烯、1,3,5-三甲基

苯。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保健品除外）；销售：钢材、水泥、建筑材料、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器材、化工产品、家用电器、体育用品、针纺织品、

汽车配件、金属材料、石油制品、原油（除成品油）、矿产品、五金交电、日用

品、橡胶制品、焦炭、有色金属、燃料油、煤炭、木材、木制品、纸浆、黄金制

品、粮食、食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仓储服务；招投标代理；设备租

赁；项目投资；技术开发；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工程投标代理、工程承揽；货

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五、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各关联人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的履约

能力。因此，公司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况。 

    六、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公司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原则，随行就市，按市价执行，

或是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 

    2、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

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七、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关联方所拥有的资源和条

件优势，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进行，满足经营发展的需

要。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在市场经济

原则下公开、公平、合理地进行，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4 

    八、审议程序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一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5 名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戴武堂先生、王春华先生、邢红梅女士为公司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同意将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并对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在市场

经济原则下公开、公平、合理地进行，预计价格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一致同意公司 2020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请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及独立意见。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